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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作为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玄科技”或“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规定，保

荐机构对恒玄科技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进行了审慎核

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0 年 10 月 23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恒玄科

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52

号），恒玄科技获准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000 万股，并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前总股本为 90,000,000 股，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总股本为 120,000,000 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2,980,456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97,019,544 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中，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票数量 1,019,544 股，已于 2021 年 6

月 16 日上市流通。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锁定期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29 名，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54,742,79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45.62%。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将

于 2021 年 12 月 16 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未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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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本数量发生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本次申请限售

股上市流通股东对其所持股份的锁定承诺及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承诺如下： 

（一）股份锁定的承诺 

1、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RUN YUAN Capital I Limited、RUN YUAN Capital 

II Limited、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疌泉元禾

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 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不转让或委托

他人管理本单位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

人回购本单位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单位违反上述承诺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承担相应责

任；如依据终局有效司法判决判定本单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本单位将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2、除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外，公司其他首

发前的股东 

“自发行人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单位/本人不转让或

委托他人管理本单位/本人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

不要求发行人回购本单位/本人持有的上述股份。 

本单位/本人违反上述承诺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承担相

应责任。” 

3、公司员工章莉、方飞、霍允杰、朱嘉祺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

回购该部分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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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RUN YUAN Capital I Limited、RUN YUAN Capital II 

Limited、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江苏疌泉元禾

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 承诺： 

“（1）本企业作为发行人的股东，将按照中国法律、法规、规章及监管要

求持有发行人股份，并严格履行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关

于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承诺。 

（2）本企业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规定，减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

式、协议转让方式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3）在本企业实施减持发行人股份时，若本企业仍为单独或合计持有发行

人 5%以上股份的股东，将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

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适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

露的规定。 

（4）证券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等有权部门届时若修改前述减持规定的，

本企业将按照届时有效的减持规定依法执行。 

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的，将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要求承担相应责

任；如依据终局有效司法判决判定本企业需要承担赔偿责任的，本企业将依法承

担赔偿责任。” 

（三）战略配售股东 

此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东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除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外的其他战略投资者，其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除上述承诺外，战略配售

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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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54,742,793 股，占公司目前股份总数的

45.62%。 

1、本次上市流通的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5,382,983 股，限售期为 12 个月。

公司确认，上市流通数量为该限售期的全部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2、除战略配售股份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量为 49,359,810 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1 年 12 月 16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 RUN YUAN Capital I Limited 13,618,865 11.35% 13,618,865 0 

2 RUN YUAN Capital II Limited 1,743,653 1.45% 1,743,653 0 

3 
北京集成电路设计与封测股权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3,565,127 2.97% 3,565,127 0 

4 
江苏疌泉元禾璞华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5,961 0.84% 1,005,961 0 

5 
Beijing Integrated Circuit Industry 

International Fund, L.P. 
539,195 0.45% 539,195 0 

6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4,191,503 3.49% 4,191,503 0 

7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碧富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4,049,598 3.37% 4,049,598 0 

8 Alphatecture (Hong Kong) Limited 2,414,307 2.01% 2,414,307 0 

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安创领航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40,092 0.95% 1,140,092 0 

10 
深圳安创科技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335,323 0.28% 335,323 0 

11 阿里巴巴（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3,353,207 2.79% 3,353,207 0 

12 盛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816,692 2.35% 2,816,692 0 

13 
深圳市前海万容红土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1,931,446 1.61% 1,931,446 0 

14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548,798 1.29% 1,548,798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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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股） 

持有限售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

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

股数量

（股） 

15 
厦门国同联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207,154 1.01% 1,207,154 0 

16 
广东银杏广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804,769 0.67% 804,769 0 

17 深圳市万创时代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1,839,139 1.53% 1,839,139 0 

18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君度德瑞股权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274,215 1.06% 1,274,215 0 

19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加泽北瑞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35,355 0.28% 335,355 0 

20 Tai Po Ka 1,504,194 1.25% 1,504,194 0 

21 
APEX STRATEGIC VENTURES 

LIMITED 
1,207,154 1.01% 1,207,154 0 

22 
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

公司 
799,453 0.67% 799,453 0 

23 上海临港管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532,969 0.44% 532,969 0 

24 上海张江浩成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32,969 0.44% 532,969 0 

25 中芯晶圆股权投资(宁波)有限公司 266,484 0.22% 266,484 0 

26 浙江韦尔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1,065,938 0.89% 1,065,938 0 

27 深圳市展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586,265 0.49% 586,265 0 

28 上海华力微电子有限公司 266,484 0.22% 266,484 0 

29 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66,484 0.22% 266,484 0 

合计 54,742,793 45.62% 54,742,793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 2 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3）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所持有股份包含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和首次

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股份。 

（4）宁波梅山保税港区万碧富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合伙人中，章莉、方

飞、霍允杰、朱嘉祺 4 名员工的财产份额系于申报前 6 个月内从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汤晓冬

处受让，上述员工均已出具了《关于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函》。 

对于该等财产份额所对应的公司股份，上述员工已自愿承诺：“自发行人股票在科创板

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要求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限售期（月） 

1 首发限售股 49,359,810 12 

2 战略配售股份 5,382,983 12 

合计 54,742,793 -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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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恒玄科技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

锁定承诺； 

（2）恒玄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恒玄科技对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恒玄科技本次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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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恒玄科技（上海）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董军峰  贾兴华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